附件4

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目录清单

 单位：仙游县司法局                                        时间：2021年6月1日
	序号
	承办
单位
	可承诺制办理
事项名称
	证明名称
	设定依据及效力层级
	实施方式
	核查方式
	核查期限

	1
	仙游县司法局
	公证机构变更办公场所县级初审
	住所证明
	《公证机构执业管理办法》
第十六条 公证机构变更名称、办公场所，根据当地公证机构设置调整方案予以分立、合并或者变更执业区域的，应当由所在地司法行政机关审核后，逐级报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办理变更核准手续。核准变更的，应当报司法部备案。 公证机构变更负责人的，经所在地司法行政机关核准后，逐级报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备案。
	本证明事项申请人可自主选择是否采用告知承诺替代证明，申请人不愿承诺或无法承诺的，应当提交规定的证明材料。
	在事中事后管理过程中，对申请人的生产场地使用情况进行核查，主要核查房屋产权证书或租赁协议，发现承诺不实或虚假承诺的，责令限期整改，逾期整改不到位的，依法依规不予办理。
	事中事后管理过程中

	2
	仙游县司法局
	公证机构设立审批初审
	资金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
第6条 公证机构是依法设立，不以营利为目的，依法独立行使公证职能、承担民事责任的证明机构。 第七条 公证机构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的原则，可以在县、不设区的市、设区市、直辖市或者市辖区设立；在设区市可以设立一个或者若干个公证机构。公证机构不按行政区划层层设立。 第八条 设立公证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自己的名称； （二）有固定的场所； （三）有二名以上公证员； （四）有开展公证业务所必需的资金。 第九条 设立公证机构，由所在地的司法行政部门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按照规定程序批准后，颁发公证机构执业证书。
《公证机构执业管理办法》
第七条 设立公证机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审核批准。 第十一条设立公证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自己的名称; (二)有固定的场所; (三)有二名以上公证员; (四)有开展公证业务所必需的资金。 设立公证机构，应当符合经司法部核定的公证机构设置方案的要求。 第十五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30日内，完成审核，作出批准设立或者不予批准设立的决定。对准予设立的，颁发公证机构执业证书；对不准予设立的，应当在决定中告知不予批准的理由。 批准设立公证机构的决定，应当报司法部备案。
	本证明事项申请人可自主选择是否采用告知承诺替代证明，申请人不愿承诺或无法承诺的，应当提交规定的证明材料。
	在事中事后管理过程中，对申请人的资产情况进行核查，发现承诺不实或虚假承诺的，责令限期整改，逾期整改不到位的，依法依规不予办理。
	事中事后管理过程中

	3
	仙游县司法局
	公证机构设立审批初审
	住所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
第7条 公证机构是依法设立，不以营利为目的，依法独立行使公证职能、承担民事责任的证明机构。 第七条 公证机构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的原则，可以在县、不设区的市、设区市、直辖市或者市辖区设立；在设区市可以设立一个或者若干个公证机构。公证机构不按行政区划层层设立。 第八条 设立公证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自己的名称； （二）有固定的场所； （三）有二名以上公证员； （四）有开展公证业务所必需的资金。 第九条 设立公证机构，由所在地的司法行政部门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按照规定程序批准后，颁发公证机构执业证书。
《公证机构执业管理办法》
第七条 设立公证机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审核批准。 第十一条设立公证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自己的名称; (二)有固定的场所; (三)有二名以上公证员; (四)有开展公证业务所必需的资金。 设立公证机构，应当符合经司法部核定的公证机构设置方案的要求。 第十五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30日内，完成审核，作出批准设立或者不予批准设立的决定。对准予设立的，颁发公证机构执业证书；对不准予设立的，应当在决定中告知不予批准的理由。 批准设立公证机构的决定，应当报司法部备案。
	本证明事项申请人可自主选择是否采用告知承诺替代证明，申请人不愿承诺或无法承诺的，应当提交规定的证明材料。
	在事中事后管理过程中，对申请人的生产场地使用情况进行核查，主要核查房屋产权证书或租赁协议，发现承诺不实或虚假承诺的，责令限期整改，逾期整改不到位的，依法依规不予办理。
	事中事后管理过程中

	4
	仙游县司法局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核准初审
	经历证明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
第九条 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负责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核准，颁发《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 第十一条 申请执业核准材料，由拟聘用申请人的基层法律服务所提交所在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查，由其出具审查意见后报设区的市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核，或者由拟聘用申请人的基层法律服务所报所在地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审核。 第十五条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变更执业机构的，持与原执业的基层法律服务所解除聘用关系、劳动关系的证明和拟变更的基层法律服务所同意接收的证明，按照本办法规定的程序，申请更换《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 第十六条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执业核准机关注销并收回《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 （一）因严重违法违纪违规行为被基层法律服务所解除聘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的； （二）因与基层法律服务所解除聘用合同、劳动合同或者所在的基层法律服务所被注销，在六个月内未被其他基层法律服务所聘用的； （三）因本人申请注销的； （四）因其他原因停止执业的。 第十七条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应当妥善保管《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不得伪造、涂改、抵押、出借、出租。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遗失或者损坏无法使用的，持证人应当立即向所在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申请办理补发或更换手续。
	本证明事项申请人可自主选择是否采用告知承诺替代证明，申请人不愿承诺或无法承诺的，应当提交规定的证明材料。
	在事中事后管理过程中，对申请人的经历情况进行核查，主要向实习机构了解情况，发现承诺不实或虚假承诺的，责令限期整改，逾期整改不到位的，依法依规不予办理。
	事中事后管理过程中

	5
	仙游县司法局
	基层法律服务所变更住所初审
	住所证明
	《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
[bookmark: _GoBack]第十条　基层法律服务所变更名称、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合伙人、住所和修改章程的，应当由所在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查同意后报设区的市级司法行政机关批准，或者由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批准。 第十二条 基层法律服务所在终止事由发生后，应当向社会公告，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清算，并不得受理新的业务。 基层法律服务所应当在清算结束后十五日内，经所在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查后报设区的市级司法行政机关办理注销手续，或者由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办理注销手续。基层法律服务所拒不履行公告、清算义务的，可以由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向社会公告后报设区的市级司法行政机关办理注销手续，或者由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向社会公告后办理注销手续。
	本证明事项申请人可自主选择是否采用告知承诺替代证明，申请人不愿承诺或无法承诺的，应当提交规定的证明材料。
	在事中事后管理过程中，对申请人的生产场地使用情况进行核查，主要核查房屋产权证书或租赁协议，发现承诺不实或虚假承诺的，责令限期整改，逾期整改不到位的，依法依规不予办理。
	事中事后管理过程中



“实施方式”指：可自行选择用承诺书代替或继续提交证明。
“核查方式”指：参考附件3，例如免予核查、线上核查、线下核查或监督核实等方式。

